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作为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尚展示”）的

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现对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公司 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问题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亚太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

见的涉及事项之(一)，部分应收账款系期初结转，本年未予回款，难以实施满

意的审计程序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情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此： 

（1）请你公司说明期初结转、本年未予回款的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

涉及客户的具体名称、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交易发生的具体时间、金额、内容、定价依据、交易结算方式、货

物交割时间、收入确认时点、历年来应收款项回收情况、历年来和报告期内坏

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请你公司结合与问题（1）中相关客户的沟通进展，说明是否存在相

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情形，同时，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3）请亚太所说明对期初结转、本年未予回款的应收账款客户的具体函询

内容、函件发出的时间，截至目前的回函情况；对于已回函、存在争议的，具

体说明存在争议的内容，对于未回函的，结合客户目前的经营情况以及与该客

户具体沟通情况，说明未回函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

相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4）请亚太所说明对于期初结转、本年未予回款的应收账款具体采取的审

计程序，说明是否存在前期收入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形，是否存在过去年度及

当期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公司回复（2）：  

1、客户一：自 2010 年 1 月起至报告期末，公司为客户一提供展厅、专卖店

设计、建设及展示道具生产安装等服务，承接工程总额 1,022,760,258.00 元，项

目经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2020年客户一对其旗下专卖店工程项目进行复核

（抽查）查验工作，因公司工程涉及的产品数量众多且跨期比较长，客户一根据

其自身内部要求复核发现部分门店工程量与结算验收工程量因测量方式等原因存

在差异，故 2021年客户一暂停支付公司款项尾款并与公司交涉确定工程总额情况。

截至回函日，客户一工程量复核工作已完结，双方沟通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复核

的结果以及抽查的比例最终推算拟调整最终结算金额为 938,963,108.65 元，差异

金额为 83,865,349.35 元，其余工程款已结清，后续将根据最终结算协议进行处

理。 

2、客户二：审计期间由于该公司地区受疫情原因影响无法收取纸质询证函，

已电子回函确认相符，截至回函日，已取得纸质回函原件。公司多次催收应收款

项，对方均告知其公司经营不善，财务状况恶化致资金紧张，短时间内无法得到

改善，暂无法支付公司货款。截止目前，经双方沟通协商，客户二于 2022年 5月

出具付款计划承诺书，承诺自 2022年 9月 30 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分四期按

计划支付款项。 

3、客户三：审计期间由于该公司地区受疫情原因影响无法收取纸质询证函，

已电子回函确认相符，截至回函日，已取得纸质回函原件。公司多次催收应收款

项，对方均告知公司因受疫情影响，项目回款缓慢，资金周转困难暂无法支付公

司货款。截止目前，经双方沟通协商，客户三于 2022年 5月出具还款计划书，承

诺自 2022年 9月 30 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分四期按付款计划支付款项。 

4、客户四：2005 年起，我司承接客户四专卖店建设项目，2019 年客户四以

工程质量纠纷尚未解决为由拒绝支付款项，对此双方进行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



致意见，客户四方面暂停支付公司款项尾款，因公司后续还想争取与之合作故未

提起诉讼追偿剩余款项，后续公司将继续跟进款项催收工作。 

5、客户五： 2020 年经公司多方催收账款，客户五出具付款计划书并承诺按

付款计划支付。2021 年，公司未如期收到客户五前述计划还款，经其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资产为负值，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偿债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2021 年 11 月客户五执行重整计划，我司已申报相关债权金额为 18,798,525.62

元，目前正在推进款项催收工作。 

6、客户六：2018 年公司与客户六签订合作协议，截止 2020 年末共回款 190

万元，期间公司相关人员多次催收，均被告知其因经营不善致财务状况恶化，暂

无法支付货款，后续公司持续催款均未取得对方回应。经核查客户六已因多起诉

讼被列为被执行人，公司评估该应收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低。多方考虑，2020年

12月，公司经多方考虑决定将已签署代采购三方协议交易业务的应收款追索权益

转移至供应商郑州**有限公司处，将应收客户六款项与应付郑州**有限公司款项

4,369,055.90元进行账务冲抵处理。该账务冲抵后，公司应收账款科目、应付账

款科目同时减少 4,369,055.90 元，公司无需再支付郑州**有限公司货款，对公司

当期损益无影响，且不构成债务重组情形，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续公司将

持续跟进客户六公司情况，多方催促其支付剩余款项。 

7、客户七：2018 年公司向客户七销售展示道具一批，截止 2019 年末共回款

7,936,910.00元，剩余款项经我司人员多次催收无果。2020年客户七经营不善改

由国资委接手经营，我司相关人员多次沟通均被客户七以其正处于控股股东国企

整合阶段，债权交接手续繁杂、目前难以核对款项余额为由拖延支付款项，公司

仍将持续积极与客户七沟通进行账款催收工作。 



8、客户八：公司相关人员催收应收款项，客户八以我司提供展示道具有质量

问题为由拒绝支付款项，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双方正在协商解决方案，

后续公司相关人员会继续进行沟通。 

9、客户九：2018 年 2 月公司承接遵义市汇川区工业经济局“遵义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应用创新示范中心”项目，项目总额 16,621,657.48 元，剩余应收账款

8,521,657.48元，公司多次向客户催收，均被对方告知目前业主方政府财政资金

紧张，未收到对方回款暂无法支付我司货款，待财政资金缓和收到对方款项后再

行支付尾款，鉴于对方单位性质特性并考虑后续项目合作可能性，公司仍将持续

催促客户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工程款支付。 

10、客户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开始与客户十合作，交易金额总计

7,732,612.02元,2019-2020年累计回款 1,391,300.00 元。公司相关人员持续通

过电话、微信、函件等多方催收，对方均告知公司经营不善资金紧张，暂无法支

付公司货款。截止目前，经双方沟通协商，客户十已于 2022 年 5 月出具付款计

划书，承诺后续按付款计划支付款项。 

经向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询问确认，上述客户与公司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相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

形，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的情况和我们要求公

司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对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客户的关联关系进行了认真

的书面审阅，证据证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客户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相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3. 你公司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涉及事项之(三)，本年度部分销售

行为及应收账款难以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此： 

（1）请你公司说明亚太所难以实施满意审计程序的本年度部分销售行为及

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涉及客户的具体名称、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发生的具体时间、金额、内容、定

价依据、交易结算方式、货物交割时间、收入确认时点； 

（2）请你公司结合问题（1）中相关客户的主营业务、公司规模，以及你

公司销售政策和客户信用资质选取标准，分析说明你公司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

下，与上述客户开展应收账款销售模式的原因和合理性； 

（3）请你公司结合与问题（1）中相关客户的沟通情况和截至目前的回款

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同时，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

相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4）请亚太所说明对问题（1）中的应收账款客户的具体函询情况，截至

目前的回函情况；对于已回函、存在争议的，具体说明存在争议的内容，对于

未回函的，结合客户目前的经营情况以及与该客户具体沟通情况，说明未回函

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相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5）请亚太所说明对问题（1）中相关销售行为和应收账款具体采取的审

计程序，说明是否存在收入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形，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

充分的情况。 

公司回复（3）： 

公司上述客户的沟通情况和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元） 

期后账面回款金额

（元） 
与客户的沟通情况 

1 客户一 25,497,510.00 6,589,573.32 

经双方沟通协商，已出具付款计划协议

书，部分款项已收回，剩余款项按付款

计划支付 

2 客户二 58,817,611.00 20,049,337.00 

经双方沟通协商，已出具付款计划协议

书，部分款项已收回，剩余款项按付款

计划支付 

3 客户三 51,850,000.00 7,184,200.00 
经双方沟通协商，已出具付款计划协议

书，部分款项已收回，剩余款项按付款



计划支付 

4 客户四 32,149,430.95 8,928,980.32 

经双方沟通协商，已出具付款计划协议

书，部分款项已收回，剩余款项按付款

计划支付 

5 客户五 39,390,646.00 12,578,650.00 

经双方沟通协商，已出具付款计划协议

书，部分款项已收回，剩余款项按付款

计划支付 

6 客户六 32,044,895.00 21,863,045.65 

经双方沟通协商，已出具付款计划协议

书，部分款项已收回，剩余款项按付款

计划支付 

 合计 239,750,092.95 77,193,786.29  

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且在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确

定其信用损失。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

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

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相同账龄应收账款具有类似的信

用风险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

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关联方组合 
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具有类似的

信用风险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

济状况的预期计量坏账准备 

因上述客户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报告期内公司

对上述客户按账龄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公司上述客

户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2021.12.31 

应收账款余额（元） 

2021.12.31 

坏账准备金额（元） 

1 客户一 25,497,510.00 1,274,875.50  

2 客户二 58,817,611.00 2,940,880.55  

3 客户三 51,850,000.00 2,592,500.00  

4 客户四 32,149,430.95 1,607,471.55  

5 客户五 39,390,646.00 1,969,532.30  

6 客户六 32,044,895.00 1,602,244.75  

  合计 239,750,092.95 11,987,504.65  



截至回函日，依据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公司认为上述客户应收

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经公司与上述客户的沟通及发函确认，不存在相

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的情况和我们要求公

司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对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客户的关联关系进行了认真

的书面审阅，证据证明不存在相关回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4. 你公司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涉及事项之(四)，本年度部分采购

行为及预付账款难以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此： 

（1）请你公司说明会计师事务所难以实施满意审计程序的本年度部分采购

行为及预付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涉及供应商的具体名称、与你公司及你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发生的具体时间、金额、

内容、定价依据、交易结算方式、货物交割时间、交易对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

历年来和报告期内预付款项是否应当转为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2）请你公司分析说明在公司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与新增供应商采用预

付款结算模式的原因和合理性，同时，结合采购的货物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情况，

说明你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上述预付款的期末余额较期初

余额还有新增的原因和合理性；  

（3）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相关预付款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

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4）请亚太务所说明对问题（1）中的供应商的具体函询情况，截至目前

的回函情况；对于已回函、存在争议的，具体说明存在争议的内容，对于未回

函的，结合供应商目前的经营情况以及与该供应商具体沟通情况，说明未回函

的原因及合理性；  

（5）请亚太所说明对问题（1）中相关采购行为和预付账款具体采取的审

计程序，说明是否存在成本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形。 



公司回复（3）： 

经向相关供应商问询确认，公司相关预付款不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

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的情况和我们要求公

司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对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供应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认

真的书面审阅，证据证明不存在相关预付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被大股东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6. 你公司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涉及事项之(六)，公司因筹建贴片

机生产线需要，与深圳市华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隆机电”）

签订合同，向其购买贴片机生产线设备，合同价款计 88,050,000.00 元，已按

合同于 2021 年 4月累计已支付预付设备款计 66,627,569.72 元，后因公司投资

项目调整原因本设备采购合同中止执行，有关善后事宜双方仍在商议之中。对

此： 

（1）请你公司说明与华兴隆机电相关合同发生的具体情况，包括合同签署

的具体时间、定价依据、交易结算方式、货物交割安排，同时，说明你公司对

与华兴隆机电上述交易的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和合理性； 

（2）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投资项目调整以及与华兴隆机电相关合同终止的具

体原因和时间，结合相关投资项目决策程序以及相关货物交割情况，说明你公

司在未确定实施相关项目、以及在你公司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向华兴隆机电

预付设备款 66,627,569.72 元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结

合你公司已采取的措施，说明你公司董事会是否能够保障上市公司以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3）结合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华兴隆机电的关联

关系和人员往来情况，进一步核查相关预付款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

否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4）请亚太所对问题（1）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3）： 

经向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询问确认，不存在相关预付款流

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华兴隆机电的关联关系和人员往来情况，也不存在被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的情况和我们要求公

司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对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供应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认

真的书面审阅，证据证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供应商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相关预付款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15.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157,617,477.71元，其中，

1 年以内的预付账款余额为 155,344,904.13 元，占比 98.56%。同时，按预付对

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期末余额为 139,859,207.94 元，占预付款项

总额的比例为 88.73%。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前五名预付对象的名称，说明预付款项前五名往来单位与你

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结合业务内容说

明对其预付款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2）说明预付款项前五名往来单位与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差

异，如存在，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3）说明你公司 1年以内的预付账款期后结转情况，同时，结合你公司经

营情况、资金链情况，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大额预付款项的原因及合理性； 

（4）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相关预付款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

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4）： 

经向相关方问询确认，公司相关预付款不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被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我们要求公司提供的和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



查提供的书面资料，包括了供应商合同、相关交易、付款退款书面材料以及工商

系统核查的供应商股权结构、人员构成等信息，涉及了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是否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

相关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书面审阅，证据证明公司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相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相关预付款流

向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16.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48,345,673.01 元，其

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41,511,127.02

元。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前五名其他应收款的单位具体名称、款项往来发生的具体时

间、内容、原因和必要性； 

（2）结合上述款项往来方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关联关系，说明是否构成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 

（3）结合上述款项期后回款情况以及上述往来方的履约能力，说明你公司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亚太所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2）： 

经向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询问确认，上述款项往来方与公

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的情况和我们要求公

司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对 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往来方的关联关系进行了认

真的书面审阅，证据证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往来方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年报问询函回复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王俊                    陈海东                      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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